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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6-025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庭外重组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申请庭外重组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 ）向福田企业

重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重组中心” ）申请庭外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

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拟申请庭外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向重组中心提交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重组项目申

请材料， 并获得重组中心受理， 随后开展了重组协调人推荐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9日披露的 《关于申请庭外重组事项相关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1）。

2026年4月16日，重组中心确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律

所”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律所” ）为本项目的重组协调人，重

组协调人负责人为中伦律所张生律师、德恒律所吕友臣律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4月17日披露的《关于确定重组协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本次进展情况

为加快推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庭外重组相关工作，重组协调人就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庭外重组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主体及期限

对公司、英飞拓仁用享有到期或未到期债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应于2026年5

月18日前向重组协调人申报债权。

（二）债权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纸质邮寄”的形式，请各债权人通过债权申报网址（https:

//zqsb.jiulaw.cn/v2/virtual/7425494）或使用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网络债权申报系

统，获取债权申报指引，按照债权申报指引及时申报债权。

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形成的原因、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三）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律师、毕律师

联系电话：0755-86092069，0755-86098158

收件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环观南路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园区1楼前台

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9:30-11:30，13:30-17:30

注：重组协调人在审查债权过程中，或将视债权审核情况要求债权人补充相关证据材

料或提供原件进行核对，请各债权人保持通讯畅通。

（四）特别提示与说明

1．本通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

认。

2．如后续人民法院依法正式裁定受理公司、英飞拓仁用重整，重组阶段已向重组协调

人登记的债权无需另行申报，重组期间重组协调人和债权人对法律关系成立与否、债权性

质、债权本金的审查和确认与正式重整程序中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正式重整程序中，如债权

人需就未申报部分进行补充申报的，请按届时债权申报公告的要求补充提交申报材料。

3．关于债权申报的具体事项，请登录网络债权申报系统获取并详细阅读债权申报指

引。

三、特别风险提示

1．根据《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工作规程（试行）》，重组协调人正对公司基本情况、

资产、负债情况开展调查工作，查明公司是否具有重组价值及重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协

助公司与债权人、出资人等各方沟通、形成重组方案。 公司、债权人与出资人是否就重组方

案达成一致具有不确定性；受理本次庭外重组受理不代表公司必然进入预重整/重整程序，

后续是否转入预重整/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

2．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3），预

计公司2025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在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本次业绩预告是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预计将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

3．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大幅异常波动，市场对公司本次庭外重组存在过高预期，公

司股价已严重脱离当前业绩，最新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公司持续亏损的现状

严重背离。未来公司股价存在大幅异常波动、快速下跌及估值回归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看待公司发展现状与估值水平，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发生银行借款债务逾期，逾期本息约4.89亿元。 其中，公司及子

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逾期，逾期本息1.68

亿元。公司正积极与债权机构沟通，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争取妥善处理上述债务逾期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2026年1月31日、2026年2月10日、2026年2月

28日、2026年3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债务逾期最

终能否解决仍存在不确定性。

5．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0720252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6．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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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4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1.1条中“（一）净利润

为负值”“（五）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的情

形。

●更正前的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1,000万元到-8,800万

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000万元到-10,4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00

万元到1,080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00万元到25,200万元，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9,000万元到22,800万

元，低于3亿元。

●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3,900万元到-11,200万

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500万元到-13,0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

600万元到-2,900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000万元到24,000万元，扣除与

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7,500万元到21,000

万元，低于3亿元。

●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子公司荣县水务从2021年9月19日至2025年12月31

日年应以一级A水价增补确认的污水处理费2,207万，询证函未得到回函，因此无法确认这

部分污水处理费所形成的收入。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6-003），具体情况如下：

1.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1,000万元到-8,800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000万元到-10,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

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00万元到1,080万元。

2.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00万元到25,2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9,000万元到22,800万元， 低于3亿

元。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13,900万元到-11,200万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500万元到-13,000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600万元到-2,900万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000万元到24,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7,500万元到21,000万元，低于3亿元。

（四）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5,815.5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57.92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45.70万元。

（二）每股收益：0.0270元。

（三）营业收入：17,915.57万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子公司荣县水务从2021年9月19日至2025年12月31日年应以一级A水价增补确认的

污水处理费2,207万，询证函未得到回函，因此无法确认这部分污水处理费所形成的收入。

本次更正是经公司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及时调整后的结果，

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更正事项不存在分歧。

四、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2条（一）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利润总额、 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将以此为鉴，在以

后的财务核算工作中审慎判断，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保障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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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浦祥路79号上海朱家角皇家郁金香花园

酒店5号楼一楼贵宾会见厅2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8,905,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5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丁宏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 非独立董事张音心先生，职工董事李炜亮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庄建龙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534,405 97.2854 10,756,997 2.5678 614,200 0.146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威、徐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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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17日（周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7日（周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4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桂溪街道锦云西一巷成都交子金控大厦14楼公司会

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祎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9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2,304,715股，占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7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991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43,170,23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1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0,562,942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1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8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81,741,77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9%。

公司现场会议同时提供了视频参会系统。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北

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9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2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79,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060,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467%； 反对2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弃权

79,5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3%。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4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71,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05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335%； 反对4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7%； 弃权

71,1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8%。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1,947,4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8%； 反对27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83,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812,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724%；反对2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9%；弃权

83,15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李颖律师和李新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是：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变更、否决

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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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180,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640%）的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795,0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910%）。

2026年4月17日，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董事长周祎、董事兼总

经理邓伟军、职工代表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方轶、副总经理姚开林、财务总监王琪、副总经理肖波、董事

会秘书雷利民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祎 董事长 945,000 0.1082%

邓伟军 董事、总经理 790,000 0.0904%

方轶 职工代表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72,200 0.0312%

姚开林 副总经理 430,000 0.0492%

王琪 财务总监 380,000 0.0435%

肖波 副总经理 243,000 0.0278%

雷利民 董事会秘书 120,000 0.013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情况

1、减持原因：个人财务安排

2、股份来源：公司于2021-2024年期间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4、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祎 236,250 0.0270%

邓伟军 197,500 0.0226%

方轶 68,050 0.0078%

姚开林 107,500 0.0123%

王琪 95,000 0.0109%

肖波 60,750 0.0070%

雷利民 30,000 0.0034%

注：若减持期间公司股票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8月13日期

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

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

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843�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正平 公告编号：2026-05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短期内呈现连续涨停、连续跌

停的极端震荡走势，交易风险高度累积。公司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存在的相关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10日至4月3日累计涨幅达64.69%，期间有10个交易日涨停；自

4月7日至4月17日累计跌幅达21.24%，期间出现6个交易日跌停，且曾连续4个交易日跌停，

公司股票出现剧烈异常波动，股价大幅起伏已积累较高交易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及各类潜在风险，请务必充分了解公司相关风险情况，

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随着审计工作的推进，可能存在因进一步调整导致净资产为负的风险。公司净资产

预计区间较前期披露出现较大幅度下调，预计区间下限为负值，公司存在净资产为负的重

大退市风险。

公司于2026年3月4日披露了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下调预计净资产区间。 截至目前，公

司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后续随着审计工作的深入，可能存在因进一步调整导致净资产为负

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触及相关退市情形，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重大风险。

三、公司存在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重大退市风险。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年审会计师尚未获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2024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如后续仍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无保留意见。 公司股票

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退市相关条款，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2025年度若继续被出具非标意见将面临

退市风险。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 涉及供应商及工程管理、 资金活

动、 法律事务活动等内部控制程序存在缺陷， 以及1.9亿元募集资金补流未及时归还等问

题，2025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仍需以年审会计师出具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准。

若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仍被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公司股票将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退市相关条款，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公司不排除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年审会计师无法确认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情形。 因此，公司不排除存在上述情形的可能，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为部分债权申报，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未被纳入本次预重整

债权申报范围，债权申报准确性、完整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可能难以通过本次债权申

报消除非标意见所涉事项。

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涉及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债权申报及调查，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

如贵州金九金、隆地电力等均未被纳入本次预重整债权申报及债权调查范围。 考虑到相关

子公司业务规模较大，涉及债务较多，因相关公司未被纳入预重整债权申报范围，公司可能

难以通过本次预重整债权申报消除2024年非标意见所涉及的工程项目成本费用、 外部借

款计量的准确性、完整性不足等事项。

七、债权人在正平股份预重整期间不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法确

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 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正平股份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

利。

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进入预重整后能否消除非标意见所涉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西宁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也尚未收到西宁中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

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后，仍可能难以

消除非标意见所涉及的工程项目成本费用、外部借款计量的准确性、完整性不足等事项。

八、公司矿产资源开采能力不足

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 《采

矿许可证》。 公司开采能力不足，矿产资源开发未来需大规模投入建设和运营，但公司目前

无充足资金、人员及设备等用于后续开采，矿产资源后续开采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受制于资金投入、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外部环境、人员缺乏等多重因素影响，

矿产资源后续开发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九、采矿权被冻结的风险。

全资子公司生光矿业与青海省环境地质勘探局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已进入诉讼程序，

在诉讼审理过程中，青海地勘局为保障其债权实现，可能依法向法院申请对案涉采矿权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如法院依法作出相应保全裁定，案涉采矿权存在被采取冻结等权利限制

措施的可能性。若后续相关法律程序依法推进，不排除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案涉采矿

权的相关财产性权利被依法处置的可能。

十、公司预重整招募重整投资人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未能招募到合格重整投资人、

重整投资人未按期签订投资协议等风险。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 不代表法院已正式受理公司重整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重整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重整投资人招募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存在未能招募到合格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未按期签订投资协议等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99� � � � � � � � �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0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大晶信息化学品（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信息）以及大晶信息的全资子公司

晶虹生物化学（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虹生物）和科利生物科技（徐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利生物）、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天津久日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新材）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二审判决涉案金额约为26,097,889.91元（因涉及相关利息，实际给

付的金额以判决执行的金额为准， 同时因二审判决中未提及二审补充鉴定费的具体金额，

故前述涉案金额中不包含二审补充鉴定费）。 其中建设工程款20,694,035.04元、案件其他

相关费用3,632,537.00元及相关利息约2,571,317.87元（以截至2025年7月2日为计息时

间预估），减去应由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以下简称南通长城）向公司相关控

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支付的违约金800,00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事

项在二审判决中涉及的工程款利息及部分费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未执行完毕，

后续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

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

新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原告南通长城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

起诉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的《民事起诉

状》等相关材料，南通长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建设工程款和违约金，合计20,

606,460.00元。 收到《民事起诉状》后，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委托代理律师于

2022年4月13日向法院提交应诉材料，并于2022年5月20日提交《民事反诉状》。

2024年2月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苏0382民初3023号】（以

下简称一审判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024年2月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对案件提起上诉；2024年5月14日，公司

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苏03民终4023号】

和《传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2025年7月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2024） 苏03民终4023号】

（以下简称二审判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

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2025年7月1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

新材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2025年8月1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

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0382执300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2）。

2025年8月2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

新材就南通长城未依法履行执行义务事项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11

月11日，公司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2025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2025年12

月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0382民初14558号】《民事调

解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75）。

2026年1月21日，因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增值税发票存在税率争议，暂无法进一步推动

《执行裁定书》【（2025）苏0382执3008号】的执行，且执行审限即将到期，故公司控股子

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递交

了《撤回执行申请书》。 2026年1月22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

定书》【（2025）苏0382执3008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

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撤回对南通长

城的强制执行后，就税率问题向税务机关咨询。 税务机关多次明确告知案涉工程属于“营

改增” 后的新项目，南通长城不得按照3%税率开具发票，必须按照现行9%税率开具发票。

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多次催促南通长城依法纳税，但南通长城仍拒绝按照9%

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基于上述情况，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

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于2026年3月3日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6年4月

16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电子送达的立案短信及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2026

年4月17日，公司从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领取了《受理案件通知书》【（2026）苏0382民

初6657号】。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案件的案号

（2026）苏0382民初6657号

2.立案时间

2026年4月16日

3.诉讼当事人

原告一：大晶信息

原告二：大晶新材

原告三：晶虹生物

原告四：科利生物

被 告：南通长城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四原告交付票面金额为80,507,768.48元、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2）判令被告赔偿迟延履行开票义务造成的税费资金占用损失1,352,823.48元【以

已付款金额对应的进项税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从实际付款之日计算至发票交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5年12月31日】；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5.事实与理由

2016年，四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建千吨级光刻胶

及配套试剂项目等工程，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四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发证日期均为2018年7月。据此，案涉工程的开工及许可均发生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

面推开之后，依法属于“营改增” 后的新项目。

合同履行期间，原被告就工程款发生纠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

日作出（2024）苏03民终4023号民事判决，确认案涉工程造价为83,507,768.48元，并判决

被告向四原告交付票面金额为59,805,733.5元增值税发票（对应已付工程款），未就税率

适用作出判决。 四原告另案起诉剩余工程款20,694,035.04元的发票开具事宜，后经江苏

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四原告与被告关于案涉全部工程造价发票开具事宜， 达成

（2025）苏0382民初14558号调解书，确认“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

票面金额为80,507,768.48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024）苏03民终4023号判决为

准】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因税务部门无法开具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另行

协商；利息发票按税务部门相关规定开具）” 。

经咨询邳州市税务局、 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 税务机关多次明确告知案涉工程属于

“营改增” 后的新项目，被告不得按照3%税率开票，必须按照现行9%税率开具。 四原告多

次催促被告依法纳税，被告仍拒绝按照9%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被告迟延履行开票

义务，导致四原告不能及时抵扣相应进项税额，形成税费被占用产生的利息损失。

综上所述，按照国家税率开具发票系被告的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

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等规定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对本次诉讼事项在二审判决中涉及的工程款利息及部分

费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未执行完毕，后续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企业会

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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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孔德颂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14人， 代表股份1,023,553,2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0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93,657,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09人，代表股份129,895,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6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12人，代表股份129,898,1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09人， 代表股份129,895,4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61%。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2,225,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

反对1,192,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

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570,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2%；

反对1,192,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6%；

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4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2,048,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0%；

反对1,08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弃权4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39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13%；

反对1,08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0%；

弃权4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26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108,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10%；

反对15,21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5%；

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45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099%；

反对15,21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35%；

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76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1,720,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

反对1,545,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0%；

弃权2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06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95%；

反对1,545,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1%；

弃权2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20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1,72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2%；

反对1,417,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4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068,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15%；

反对1,417,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9%；

弃权4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17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227,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1%；

反对1,446,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7%；

弃权2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217,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0%；

反对1,446,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8%；

弃权2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0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893,645,074股、149,989,748股、55,126,791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商品类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1,75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6%；

反对1,59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弃权20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03,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82%；

反对1,59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弃权20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7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货币类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1,759,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8%；

反对1,55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9%；

弃权2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0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2%；

反对1,55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7%；

弃权2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4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2,13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8%；

反对1,21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弃权2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483,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11%；

反对1,21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7%；

弃权2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71%。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